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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英国商务签证签发给有关人员因公务或者个人原因去英国从事投资、贸易、会议、展览、劳务等方面事务所进行的实地考察或洽谈的申请者，申请商务签证需提供以下材料：

签证对象：商务人士
签证类型：商务签证
有效期限：两年、五年、十年
停留期限：
入境次数：多次
受理时间：15个工作日左右

所需材料：
	签发对象
	签证材料
	材料要求

	






















签发给有关人员因公务或者个人原因去英国从事投资、贸易、会议、展览、劳务等方面事务所进行的实地考察或洽谈的申请者
	*签证申请表
	我公司提供，黑色签字笔手写填写（出行时间真实，填写联系电话需保持畅通）

	
	*因私护照（原件）
	1、 护照完整无破损、无水渍
2、 有效期离出发日期应至少6个月以上
3、 至少有两页完整连续的空白页，不包含备注页
4、 旧版护照，护照尾页签名处须签名
5、如有更换必须提供旧护照，如果丢失要有公安机关的证明信

	
	*照片（原件）
	1、近6个月内拍摄彩色照片2张，请在照片反面写上名字（成都领区需要2张）
2、规格：35mmX45mm 长方形
3、白色背景
4、五官端正清晰，眼睛睁开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1、 暂不接受临时身份证
2、 自送签后至少还有1个月有效期
3、正反两面清晰复印件，复印在一张A4上，16岁以下无身份证可以不提供

	
	*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及配偶的户口本复印（整本）

	
	*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者结婚证明一份（如果是离异人员提供离婚证原件；如未结婚可不提供）

	
	*营业执照（复印件）
	申请人所在单位，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用A4纸复印，（盖公司红色公章）

	
	*存款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1、半年的存款证明
2、到期日要到回国后3个月，金额至少5万元以上）
3、并提供存款证明相对应的定期存单或能证明存款证明中冻结资金来源证明

	
	*银行卡流水证明（原件）
	1、六个月以上的进出记录单原件盖章
2、储蓄卡或信用卡对账单，必须有姓名，卡号

	
	*房产/车产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个人或配偶名下车产房产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邀请函 (原件)
	1、需使用公司正式的信头纸并加盖公章,签字
2、包含如下信息: ①邀请人的全称及职务、公司地址、电话和传真号码； ②团组所有成员的姓名、护照号及分别的职务、以及其分别雇主的全称； ③邀请缘由的简述、其中包含将要进行的商务或贸易详情； ④预期的访问期限及详细行程安排； ⑤说明此次旅行所有相关费用支付责任的声明




以上就是办理商务签证所需的材料，大家在准备时一定要按照要求准备，以免被拒。如果大家在英国签证办理流程中遇到了问题，可以随时咨询英国签证服务中心。

预订须知：
A、签证属于特殊商品，我司会按使领馆的要求为客人准备最合适的送签材料，确保您的材料有最高出签可能，但所申请的签证是否成功，取决于使领馆对资料的审核，若发生拒签，请申请人自然接受结果，并放弃追究本公司任何责任的权利。
B、我司在收取申请人资料后，经二次审核发现不符合签证申请资格的，保留作出不予受理申请人签证申请决定的权利。
C、申请人需保证提供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如因隐瞒曾有不良记录，或从事非法活动，被相关部门查处或有滞留倾向拒签，我司不承担责任。请申请人特别注意诚实信用的原则。
D、在办理签证期间，我司可能会根据您的材料情况要求增补其他材料、担保金或予以劝退；领馆也可能会针对您的实际情况，要求增补其他材料，或延长签证受理时间 （此情况由领馆决定，我司无法干预）。
E、英国签证服务中心网上公布的办理周期、停留时间、签证有效期等均系基于以往经验的预估时限，并非确定承诺，准确时限以使领馆实际审批结果为准，领馆也可能因内部原因导致延迟出签。
F、在您获得签证前请勿先行支付机票、酒店费用，以免因签证问题产生费用损失，否则损失将由您自行承担；如您提供了机票、酒店预订单申请签证，请勿在获得签证前取消预订，否则可能对签证结果产生影响。
G、如果您的护照在英国签证服务中心网办理过程中丢失，每本最高赔付1000元。
H、订单生效后如欲中途取消签证申请，则在英国签证服务中心网已经将您的签证申请送交使领馆的情况下，您已经支付的订单款项将不予退还。
I 、依据使馆要求，签证申请人在送签或归国后，如被使领馆要求参加面试或面试销签，签证申请人必须配合使领馆完成面试工作。如因个人原因未按时参加面试或面试销签，一切后果由签证申请人自行承担。
J 、以上英国签证服务中心网公布的签证总计受理工作日为自收齐资料并审核通过后第二个工作日开始起至返回签证结果的时间，不包含护照或签证返回的物流或自取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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